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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文化部持續推動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以促進

永續經營，惟補助計畫審查作業及部分館所

營運管理欠周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一、文化部於91年至104年間推動地方文化館第一、二期

計畫，合計補助399處館所，截至106年底已有46處館

所變更用途或停止營運，其中變更用途之22處館所，

均係發生於未持續獲得補助之後續年度，顯見該部管

考機制僅偏重經費補助執行期間，對於未繼續獲得補

助館所則欠缺追蹤輔導，文化部允應加強注意該等館

所之軟、硬體設備之保存情形，如仍具文化價值者，

應會同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進行適當處置；另文化部

未建立退場機制，曾受補助之館所嗣後變更用途應否

報准並未明定，相關准駁依據亦未訂有處理原則，均

有未洽。 

(一)地方文化館第一期及第二期計畫之預算執行數共

計新臺幣（下同）51.01億元，合計補助399處館所： 

依據91年發布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地方文化館計畫作業要點」
1
，第一期地方文化館計畫（91年至96年），其目的

在建立鄉鎮文化據點，以達成城鄉均衡發展，創造

新的文化活力，原則上以利用現有及閒置之公共空

間為主，著重於發揮地方文化特色，並強調創意與

永續經營能力；地方文化館依當地人文、藝術、歷

史、文化、民俗、工藝、景觀、生態、產業資源等

特色；或以推展藝文活動、培育藝文人才、傳承傳

                   
1
 91年5月17日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91）文貳字第09130004301號令訂定發布，92年10

月7日已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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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文化藝術等為主，決定籌設內容。嗣原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配合中央政府組織改造，該會於101

年5月20日改制，以下均稱文化部）為延續推動地

方文化館計畫，整合地方文化據點與社區活力，建

構脈絡相連的文化生活圈，以提升全民文化參與、

創造與分享文化資源、均衡城鄉發展，自97年至104

年推動「磐石行動─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
2
。地

方文化館第一期及第二期計畫之預算執行數分別

為25.94億元與25.07億元，合計補助399處館所
3
。 

(二)截至106年底計有46處地方文化館已停止營運或變

更用途，其中22處係變更用途、8處因屬私人產權

已收回或場地無法使用、6處館所整修中、5處館所

人力不足或委託廠商未定、 3處併入其他館所規

劃、2處館所無使用執照： 

經彙整審計部及文化部函復資料，截至106年底

共有46處地方文化館已停止營運或變更用途，詳表

8。依態樣分析，其中約有半數約22處館所均已變

更用途，其變更後用途詳表9；其次有8處館所因屬

私人產權已收回或場地無法使用；另6處館所整修

中、5處館所人力不足或委託廠商未定、3處併入其

他館所規劃、2處館所無使用執照。如以縣市別分

析，地方文化館已停止營運或變更用途者，以高雄

市10處最多，苗栗縣6處次之。 

                   
2
 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期程原為97年至102年，總經費30億元；102年3月25日奉行政院核

定，期程延長2年至104年。  
3
 第一期計畫補助258處(館次)，第二期計畫補助152處(館次)，兩期合計共410處，扣除兩期

計畫均獲補助而重複計算者，補助館所數合計399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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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46處停止營運館所或變更用途之態樣分析 

縣市 

人力不足

/委託廠

商未定 

變更用途 
館舍改建

整修 

場館無使

用執照 

併入其他

館所規劃 

私人收回

或場地無

法使用 

縣市小計 

新北市 1      1 

桃園市 1    1  2 

新竹市  1     1 

新竹縣 2 1    1 4 

苗栗縣  4 1   1 6 

臺中市     1  1 

南投縣 1 1     2 

雲林縣     1 1 2 

嘉義市   1    1 

臺南市  3     3 

高雄市  7 1 1  1 10 

屏東縣   1    1 

宜蘭縣  1    1 2 

花蓮縣  1 1 1  1 4 

臺東縣  2 1    3 

金門縣  1     1 

澎湖縣      2 2 

小計 5 22 6 2 3 8 46 

資料來源：本院自行彙整。 

表2 22處變更用途之地方文化館 

項次 縣市 館舍名稱 
接受文化部
補助年度 

補助金額 
(萬元) 

變更用途 
年度 

變更後用途 

1 新竹縣 北埔地方文化館 92-95 860 106 
改為北埔鄉民代表會辦公室及會
議場所 

2 新竹市 風城願景館 93-94 350 105 
改規劃為音樂展演空間，107年3
月23日開放使用 

3 苗栗縣 獅潭鄉文化會館 92-95 410 101 
原獅潭鄉圖書館成立於80年，為
改善地點偏遠問題，於101年4月
完成搬遷至文化會館內 

4 苗栗縣 苗栗市藝文中心 91-103 1,528 - 

原本為動態表演及靜態展覽的多
功能中心，後逐漸作為單純的展
覽中心，提供藝術家借用展覽場
地 

5 苗栗縣 舊山線十六份文 92-95 300 - 提供藝術家創作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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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館舍名稱 
接受文化部
補助年度 

補助金額 
(萬元) 

變更用途 
年度 

變更後用途 

化館 

6 苗栗縣 罩蘭藝文中心 92-95 215 95 

卓蘭鎮公所於國立卓蘭實驗高級
中學的弘道館設置「罩蘭藝文中
心」，公所提供卓蘭實驗高級中
學運用，改為提供社區民眾辦理
研習課程之空間 

7 南投縣 
草屯鎮稻草工藝

文化館 
92-96 118 102 

因與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地方工藝館同質性高，該館參觀
人潮銳減，長期權宜考量，遂委

由民間文化團體營運，以演藝為
表演主軸，藉以提昇活化空間再
利用 

8 臺南市 府城舊城文化館 97-99 505 102 
回歸學校使用，支援樂齡學習中
心 

9 臺南市 
南化鄉文史、自
然生態展演館 

94-95 330 104 

館舍位於南化國中校園內，原由
區公所設置文化館，因低度使用
經相關單位會議決議交還南化國
中使用 

10 臺南市 
後壁鄉藝文活動
中心 

91、93-94 200 104 

該活動中心管用單位原係後壁國
小，後壁區公所借用場地辦理藝

文活動，期間內申請文化部補
助，惟後續公所無相關經費營
運，經市府相關會議裁示，基於
管用合一爰將場地歸還給學校，
作活動教學空間使用 

11 高雄市 進校巷14號 98-99 135 106 
調整為橋仔頭文史協會辦公及社
區性小型活動課程空間使用 

12 高雄市 路竹地方文化館 92-95 460 106 

移由該市警察局湖內分局交通大
隊使用，原為圖書館，105.12.31.
由路竹區公所移給警察局使用，
106年度因警察局無經費預算，所

以沒有使用，107年度有經費，107
年5月辦理使照變更申請中 

13 高雄市 鳳山地方文化館 
92-96、 
98-102 

997 104 
原館舍由高雄市鳳山區公所移由
高雄市勞工局管理使用，改為高
雄市勞工局「勞工社區大學」 

14 高雄市 
大樹區鳳荔文化
館 

93-99 495 103 
現為高市圖大樹分館3館使用，後
續擬改建作為「大樹溪埔派出所」
場域 

15 高雄市 
高雄市立圖書館
中興堂 

97-98 430 103 

原址位於舊高雄市立圖書總館1
樓，因高市圖已搬至新館，原場
域移由高雄市財政局管理使用，

目前由該局辦理非公用財產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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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館舍名稱 
接受文化部
補助年度 

補助金額 
(萬元) 

變更用途 
年度 

變更後用途 

中 

16 高雄市 
岡山區育仁社區
文化館 

97-99 323 100 
改為育仁社區關愛協會辦公、課
程及社區活動空間 

17 高雄市 
高雄市表演藝術
資訊館 

91-96 1,680 97 改為文化局辦公室 

18 宜蘭縣 楊士芳紀念林園 97-104 800 105 
原由宜蘭縣文化局轄管，現由宜
蘭市公所經管，現由宜蘭市公所
經管，作為青年創業育成基地 

19 花蓮縣 玫瑰石文化館 97-98 204 103 里辦公室 

20 臺東縣 
正興村地方文化
館 

92-95 225 103 
因金峰鄉公所辦公大樓原地重
建，圖書館遷至正興村地方文化
館位址，改為金峰鄉立圖館 

21 臺東縣 
米鄉－池上文化
館 

92-95 320 98 
池上鄉公所經營用途轉為活動中
心，提供租借場地 

22 金門縣 
金門日報典藏文
化館 

97 150 100 
移撥金湖鎮公所管理由該所作為
辦理相關文化活動之場所 

資料來源：本院依據文化部資料彙整。 

(三)前述變更用途之22處館所，均係發生於未持續獲得

補助之後續年度，顯見該部管考機制僅偏重經費補

助執行期間，對於未繼續獲得補助館所則欠缺追蹤

輔導，而館所變更用途或停止營運之情形雖難以完

全避免，文化部允應加強注意相關軟、硬體設備之

保存情形，如仍具文化價值者，應會同地方政府或

相關機關協助進行適當處置： 

第一期與第二期地方文化館計畫之補助計畫均

訂有相關作業要點，有關審查流程，於提案後由縣

市政府文化局組成委員會議初審，初審通過後計畫

提送到文化部，由文化部評審委員會複審，採競爭

型補助機制，每年補助館舍數量並非固定；有關行

政管考機制，依據「文化部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

補助作業要點」規定略以：「七、受補助之地方文

化館應定期（依文化部要求）填報執行進度，經縣

市政府文化局（處）彙整轉陳該部；文化部於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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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後得依需求召開檢討會議，並得進行不定期訪

視，以瞭解實際執行情形。（二）對於執行進度嚴

重落後且未能研提具體解決方案者，文化部得視實

際狀況撤銷該核定補助案並追繳補助款；如已撥付

但尚未執行之補助款（或剩餘款）應悉數繳回。（三）

各縣市政府文化局（處）應訂定輔導管理機制，督

促各受補助單位執行年度計畫，並因應實際需求協

助填報本計畫相關表格資料。……八、（五）館舍

受本計畫當年補助之後續3年（含未申請或未繼續

獲得補助）營運成效，將做為申請文化部相關補助

事項審查之參據。」惟前揭行政管考機制主要係著

重於獲得補助年度之執行情形，另文化部每年雖有

安排訪視
4
，然每年訪視之縣市有限，且無法逐一訪

視該縣市內所有地方文化館，又，文化部雖表示於

105年貣補助地方政府發展運籌機制，希冀透過此

項補助，輔導縣市政府成立專責單位或組織，建立

館所評量與輔導機制，以達協助各受補助館所定位

發展、永續營運之目標，惟該部亦承認，運籌機制

對象並無特定資格或年度限制，且因輔導能量與資

源有限，以當年度獲得核定補助之館所或有高度意

願之潛力館所為優先，地方政府實際執行時，因時

間及經費有限，確實無法包含全部轄內館所。是

以，對於過去曾獲得文化部補助之地方文化館，如

之後年度未申請補助，或未繼續獲補助者，其營運

成效僅係作為相關補助事項審查之參據，且補助經

費採競爭型機制，倘館舍之營運成效不佳，即影響

                   
4
 地方文化館第2期計畫，於102年訪視5縣市(基隆市、苗栗縣、嘉義市、台東縣、澎湖縣)；

103年訪視8縣市(基隆市、臺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臺中市、高雄市、花蓮縣、屏東縣 )；

104年訪視13縣市(桃園市、新竹縣、臺中市、雲林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花蓮縣、

臺東縣、屏東縣、金門縣、澎湖縣、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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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年度經費補助之申請，甚或無法獲得補助，如

補助經費未能持續挹注並適時加以輔導，亦將造成

營運成效持續低落，最終恐須另覓其他用途規劃避

免場地閒置或甚至停止營運。類似前揭22處館所於

未持續獲得補助之後續年度規劃用途變更，甚或因

人力不足停止營運之情形，未來雖恐難以完全避

免，惟文化部允應加強注意館所相關軟、硬體設備

之保存情形，如仍具文化價值者，應會同地方政府

或相關機關協助進行適當處置。 

(四)文化部未建立退場機制，曾受補助之館所嗣後變更

用途應否報准並未明定，該部對於館所申請變更用

途之准駁依據亦未訂有相關處理原則： 

本院前於97年間調查第一期地方文化館計畫

時，即發現原文建會邱前主委曾指出，各地方文化

館功能及資源應重新檢討，必要時應建立退場機

制，惟嗣後第二期地方文化館計畫相關作業要點仍

未見相關規定，且依據文化部查復資料，前述22處

變更用途之地方文化館中，甚至有少數館所之變更

用途年度未明，顯見中央主管機關雖給予補助經費

卻對於地方文化館之後續營運情形並無法切實掌

握，文化部李次長於詢問時亦坦承：「經過多年補

助，的確有需要進行地方文化館的盤整，以了解各

縣市的情況」。此外，曾受補助之館所嗣後變更用

途應否報請文化部核准亦無相關規範，依據文化部

查復資料，22處變更用途之地方文化館中僅有4處
5

                   
5
 南投縣草屯鎮稻草工藝文化館：南投縣文化局102年3月5日府文推字第1020001204號函報，

文化部102年4月1日文源字第1023008611號函復尊重其規劃。花蓮縣玫瑰石文化館：花蓮縣

文化局 103年 4月 3日蓮文推字第 1030002811號函報，文化部 103年 4月 21日文源字第

1033010075號函復同意。臺南市南化鄉文史、自然生態展演館：臺南市文化局 105年10月19

日南市文源字第1051076330號函，文化部暫未回復。北埔地方文化館：新竹縣北埔鄉公所

於105年8月26日北鄉行字第1050054537號函請文化部核准，文化部105年9月22日文源字第

1053026435號函復，請該館1、2樓仍作為文化場館營運使用、3樓同意供議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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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變更用途前有函報該部，其餘則無；又，北埔地

方文化館於92至95年曾獲文化部共860萬補助(資

本門650萬、經常門210萬)，新竹縣北埔鄉公所前

於105年8月26日去函文化部略以：「擬依代表會函

示
6
之需求將本鄉地方文化館1、3樓規劃予該會作為

辦公室使用，2樓仍續作藝文展出與文化導覽簡介

空間使用，以維持藝文推廣之功能與提升地方文化

之發展」，文化部於105年9月22日函復略以：「請該

館1、2樓仍為文化場館營運使用，3樓同意供議事

使用。如執意改變文化館空間，請就該改變之資本

門歷年補助經費繳回，並限制3年內不得申請文化

部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經費補助。」有關

地方文化館函報變更用途的審酌標準，詢據文化部

僅表示，受該部補助之資本門相關財產設備，須符

合相關年限規定，故該部依據財產管理的一般通用

概念，檢討是否已達報廢年限，不一定要明文規定

等語，惟文化部於地方文化館相關補助作業要點中

從未明定追繳補助款之規定，恐造成函報文化部變

更用途之地方文化館須繳回補助經費，而未函報之

館所則免受追繳補助經費之不公帄情形，且地方文

化館雖以永續經營為目標，惟如遭遇經營困境等相

關因素不得不變更用途，應依實際情況進行評估是

否有存續之必要，避免發生空間閒置或浪費之情

況，而該部對於地方文化館申請變更用途之准駁僅

依據財產報廢年限判斷亦顯欠周延。 

(五)綜上，文化部為建立地方文化據點、發展地方文化

特色，於91年至104年間推動地方文化館第一、二

期計畫，合計補助399處館所，截至106年底已有46

                   
6
 新竹縣北埔鄉鄉民代表會105年8月19日新縣北鄉字第105000041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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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館所變更用途或停止營運，其中變更用途之22處

館所，均係發生於未持續獲得補助之後續年度，顯

見該部管考機制僅偏重經費助補執行期間，對於未

繼續獲得補助館所則欠缺追蹤輔導，文化部允應加

強注意該等館所之軟、硬體設備之保存情形，如仍

具文化價值者，應會同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進行適

當處置；另文化部未建立退場機制，曾受補助之館

所嗣後變更用途應否報准並未明定，相關准駁依據

亦未訂有處理原則，均有未洽。 

二、文化部於105年及106年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

展計畫，因須經提案、初審、複審及決審等程序，部

分縣市提案計畫之決審時間較晚，壓縮執行期程，對

於部分縣市執行率偏低之計畫，應積極追蹤改善情

形，了解原因並予以必要協助。 

(一)文化部105年貣推動「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

化館發展計畫」，計畫內容一再更迭： 

文化部因應博物館法公布施行，105年1月15日

奉行政院核定推動「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

館發展計畫」，該計畫共分為三大項，包括博物館

提升計畫、整合協作帄臺計畫、以及博物館與地方

文化館事業發展運籌機制，計畫期程為105年至110

年，6年總經費約為22.5億元。嗣106年為配合地方

文化治理機制再造
7
，強化對地方文化發展各面向的

輔導工作，增加「縣市藝文場館營運升級及示範計

畫」、「地方影視音聚落發展計畫」、「MLA及在地知

識網絡整合計畫」、「地方產業及藝術節慶國際化」

                   
7
 依據文化部106年7月「文化生活圈建設計畫」，關於文化治理機制再造係指過去文化施政停

留在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必須重新思考文化施政的核心價值，回到以人為本的貣點，打破

權力與資源集中的舊框架，推動文化治理的民主化，進而全面厚植個人與社會的文化力，

打造臺灣文藝復興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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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項目，並將計畫名稱修正為「博物館、地方

文化館及地方文化協力發展計畫」，於106年6月16

日獲行政院同意，調高106年計畫經費從原編列之

4.1億元至7.7億元，另因同步擴大對地方文化輔導

面向，105年貣至110年之中央公務預算概估為35.9

億元。其後，為擴大投入公共建設來提升公共環境

品質，以加強區域均衡之效益，爰前開計畫規劃內

容自107年貣納入文化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

建設-文化生活圈計畫」辦理，並於106年9月25日

獲行政院同意，同時修正本案執行期程為105至106

年，經費修正為實際編列數10.3億元，至於已核定

之跨年度補助案件，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

鄉建設-文化生活圈計畫」繼續執行。  

(二)關於105年度及106年度「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

文化館發展計畫」之補助，文化部對於部分縣市提

案計畫之核定遲至年中始完成，壓縮、影響計畫執

行之合理期程： 

105年補助作業分兩階段提案與核定，第一階段

文化部於105年3月發函通知各縣市政府，同年4月

完成初審並提送文化部辦理複審，該部於4月27日

完成決審後分批發送核定函予各縣市政府；第二次

階段文化部於105年5月發函通知各縣市政府，同年

7月1日前完成初審與提送文化部複審，該部於105

年7月19日召開複審暨決審會議後，分批發送核定

函予各縣市政府，惟105年度多數補助計畫於105年

6月及8月始完成核定，致各補助計畫實際執行時間

僅剩5至7個月。106年度共分三批次提案，分別是

資本門第一次提案(規劃設計部分)、經常門提案、

資本門第二次提案，分別於106年1月、3月及6月辦

理審查作業與決審資本門分3月及6月兩次提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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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表示，為提升執行效率，106年除了資本門部

分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外，另將經常門部分獨立辦

理提案與審查，以讓縣市政府提早執行經常門經

費，第三次提案（即資本門第二次提案）亦採隨到

隨審制度，因多案需安排現地審查，爰計畫核定時

間多數亦落在6月底以後。有關105年度審查作業遲

延情事，審計部已於105年度提出相關審核意見並

請文化部檢討
8
，該部於106年度雖略為提早至4月間

辦理資本門第一次提案審核，且就資本門部分採隨

到隨審方式，惟資本門第二次提案仍至6月以後才

陸續完成核定，甚有遲至11月方核定之計畫，壓

縮、影響計畫執行之合理期程，實有欠妥。 

表3 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105年與106年審查及核定期程 

作業時間 105年 106年 

通知時間 

第一次

提案 

105/3/1 資本門第

一次提案

(規劃設

計部分) 

105/11/21 

提案截止日 105/4/1 105/12/16 

決審日期 105/4/27 106/1/4 

核定日期 105/5/31-105/6/20 106/3/3-106/4/24 

通知時間 

第二次

提案 

105/5/25 

經常門提

案 

105/12/13 

提案截止日 105/7/1 106/1/20 

決審日期 105/7/19 106/3/15 

核定日期 105/8/18-105/9/2 106/5/2-106/5/4 

通知時間 

- - 
資本門第

二次提案 

106/3/21、106/6/1 

提案截止日 隨到隨審 

決審日期 隨到隨審 

核定日期 106/6/28-106/11/1 

資料來源：文化部 

(三)有關105年度及106年度執行進度欠佳者，分述如

下，文化部針對部分執行率偏低之計畫，應積極追

                   
8
 有關審計部所提「多數地方文化館已依計畫期程執行，惟部分館所因補助計畫審查作業遲

延，影響計畫之執行，允宜檢討改善」之審核意見，文化部檢討回復略以，106年度補助

計畫，經常門經費已於同年4月12日完成核定；資本門部分刻正陸續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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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改善情形；另基隆市於前述兩年度，各有3件及6

件計畫之執行率均欠佳，文化部應了解原因並本於

權責予以必要之協助： 

1、105年度補助計畫截至該年底止執行進度未達40

％者共8案，詳表11：審計部於106年度中央政府

總決算審核報告之審核意見指出，文化部105年

度補助計畫截至該年底止執行進度未達40％者

共8案，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核與相關規定

未合，並函請文化部檢討並督促積極辦理在案。

據審計部於106年11月提供本院之簡報資料，前

述8案中除「雲林縣文化處斗六文化中心」外，

均已達成進度；本院進一步詢問「雲林縣文化處

斗六文化中心」進度落後未能改善之原因，據文

化部表示，該文化中心於105年度申請補助經費

辦理常設展，惟雲林縣政府另有辦理展示空間整

修及無障礙設施工程，該項工程因經歷 5次流

標，未完成整修，造成常設展無法進場施作，整

修工程於106年9月28日簽約，10月30日開工，工

期180日，並申請常設展工程展延至107年施作所

致。 

表4 105年度地方政府接受文化部補助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

畫執行情形表(截至105年底之執行進度) 

縣市 計畫名稱 
受補助館所 

及機關名稱 

執行進度 

% 

基隆市 

基隆故事館空間及營運更新計畫 基隆故事館 － 

基隆美術館展示空間提升計畫 基隆美術館 － 

基隆美術館暨地方文化館推動計畫 

基隆市文化中心（美

術館籌備處）、中元

祭祀文物館、基隆故

事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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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計畫名稱 
受補助館所 

及機關名稱 

執行進度 

% 

雲林縣 

「地方記憶‧ 風華再現」整合協作帄

臺計畫 
北港文化中心 12.98 

「地方記憶‧ 風華再現」整合協作帄

臺計畫 
土庫庄役場 20.99 

「地方記憶‧ 風華再現」整合協作帄

臺計畫 
斗六文化中心 2.61 

臺東縣 臺東美術館博物館提升計畫 臺東美術館 36.31 

金門縣 金門縣地方文化館整合協作帄臺計畫 西園鹽場文化館 30.00 

註：執行進度為＂－＂者，係指計畫尚未執行。 

註：依據審計部106年11月簡報資料，除「雲林縣文化處斗六文化中心」

外，其餘各計畫均已完成。 

資料來源：審計部整理自文化部提供資料。 

2、106年度補助計畫截至該年底止執行進度未達40

％者共13案，詳表12：106年度執行率未達40％

之計畫數（13案）較105年度（8案）增加，且基

隆市於105、106年連續兩年各有3件及6件計畫執

行率未達40％，執行率欠佳，文化部應了解原因

並本於權責予以必要之協助；此外，106年度執

行率未達40％之計畫數中有4件已申請撤案，理

由分述如下，4案雖均敘明撤案理由，惟獲得補

助額度後又撤案，恐對於同一年度提出申請之其

他案件造成排擠，文化部於辦理審查作業時應加

以注意。 

（1）基隆市整合協作帄臺計畫-中元祭祀文物館，

撤案理由係因歷經多次招標流標，經基隆市政

府評估無法於期限內執行完成。 

（2）新竹縣宗祠文化整合協作帄臺計畫 -林氏宗

祠，撤案理由係因提案單位最後未能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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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完成民間團體立案程序與文件。 

（3）屏東縣宗聖公祠推廣經營計畫-宗聖公祠，撤

案理由係因屏東縣政府最後未能依規定，補正

完成取得建物所有權狀等文件。 

（4）連江縣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計

畫-地方輔導團案，撤案理由係因地緣關係，歷

經多次招標流標，經連江縣政府評估無法於期

限內執行完成。 

表5 106年度地方政府接受文化部補助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

畫執行情形表(截至106年底之執行進度) 

縣市 類別 計畫 館舍 執行率 執行進度 進度落後原因 

台北市 協作 台北之家協作計畫 台北之家 30% 預計107年3月前
完成。 

遇館內活動，無法於年底前執
行，不及完成第二期款請款程
序。 

新北市 提升 新北市十三行博物
館典藏功能提升計

畫 

十三行博物
館 

30% 已於106年12月
29日決標在案。

本案計畫期程至
107年3月31日完
成。 

因計畫核定時程與該府預算
完成法定程序較晚，前置規劃

作業耗時，招標作業進度略有
落後。 

基隆市 運籌 博物館與地方文化
館發展運籌機制 

基隆市文化
局 

30% 完成發包 因該市議會於106年12月6日
函復通過該市配合款預算，至
進度落後。 

基隆市 提升 基隆美術館營運先
期計畫 

基隆美術館 30% 完成發包 同上。  

基隆市 提升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
博物館服務品質提
升計畫 

陽明海洋文
化藝術館 

30% 完成簽約開展 同上。 

基隆市 協作 基隆市整合協作帄

臺計畫 

基隆故事館 30% 完成發包 同上。另本計畫中元祭祀文物

館部分因未及於106年底前完
成發包，將辦理撤案。 基隆市 協作 基隆市整合協作帄

臺計畫 
中元祭祀文
物館 

0% 

基隆市 協作 基隆市整合協作帄
臺計畫 

基隆美術館 30% 

新竹縣 協作 宗祠文化整合協作
帄台計畫 

林氏宗祠 0%  已撤案。 

屏東縣 提升 客家文物館展示空
間整修計畫 

屏東縣客家
文物館 

30% 辦理完畢 經該館評估後，調整施作方式
更新，爰無需全額辦理，不再
申請第二、三期款 

屏東縣 提升 宗聖公祠推廣經營宗聖公祠 0%  已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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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類別 計畫 館舍 執行率 執行進度 進度落後原因 

計畫 

宜蘭縣 提升 員山童玩公園 員山童玩公
園 

30% 已發包。 因發包作業延後，12月完成決
標，未及完成請款程序。 

連江縣 運籌 連江縣博物館與地
方文化館發展運籌
機制計畫-地方輔導
團案 

連江縣政府
文化處 

35%  已撤案。 

資料來源：文化部 

(四)綜上，文化部於105年及106年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

化館發展計畫，因須經提案、初審、複審及決審等

程序，部分計畫之決審時間較晚，壓縮執行期程，

對於部分執行率偏低之計畫，應積極追蹤改善情

形；另少數縣市連續兩年度執行率不佳，文化部應

了解原因並予以必要協助。 

三、文化部建置之地方文化館入口網站，部分館所資訊與

現況狀況已未盡相符，且105年度貣館所補助成果資

料均付之闕如；該部雖已於106年3月規劃建置「博物

館及地方文化館業務資料彙整分析帄臺」，原有之館

舍基本資料與年度活動資訊等內容將移至該分析帄

臺內繼續維運，惟預計107年10月方能上線，該部允

應切實督促辦理進度，俾建立完整館舍資訊。 

(一)受補助地方文化館所應每月主動對文化部建置「地

方文化館網站」檢視、更新簡介、活動、館藏等內

容，以向社會大眾展現館所營運之績效： 

地方文化館入口網站
9
自99年規劃建置，內容包

含各縣市地方文化館簡介、參觀指引及交通資訊

等，並依年度呈現100年至104年之補助情形（如圖

1）。依據文化部訂定「105年度博物館與地方文化

館發展計畫補助作業注意事項及執行督考機制」第

                   
9
 地方文化館入口網站網址：http://superspace.moc.gov.tw/index.aspx。 

http://superspace.moc.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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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第4點及第5點等規定略以，各受補助地方文

化館所應每月主動檢視、更新「地方文化館網站」

內容之簡介、活動、館藏等內容，以向社會大眾展

現館所營運之績效。各縣市文化局（處）督促協作

帄臺內各受補助單位確實更新維護相關網站資

訊，並配合文化部「評量暨業務管考」需求，填報

相關指標內容，105年度指標內容填報之配合度與

準確度等，作為106年度提案審核參據之一。 

 

 
圖1 地方文化館入口網站 

(二)地方文化館網站內容並未切實更新，部分館所資訊

與現況已未盡相符，錯誤資訊恐引貣查詢該網站之

民眾誤解，亟應檢討改善： 

如前所述，依據「105年度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

發展計畫補助作業注意事項及執行督考機制」規

定，受補助地方文化館應每月主動檢視、更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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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館網站內容，惟詢據文化部表示，地方文化館

網站106年1月貣由僅由廠商負責委託基本維護，館

所資訊則由該部協助館舍更新。本院為蒐集履勘資

料所需，於該網站查詢106年度閉館整修之「大溪

藝文之家」及停止營運之「關西金廣成文化館」、「鄧

南光影像紀念館」相關資訊，發現僅大溪藝文之家

於網頁內容顯示「目前即將進入閉館修繕工程，僅

開放戶外庭園區域」等文字，至於已於106年分別

因人力不足、私人產權收回而停止營運之「關西金

廣成文化館」、「鄧南光影像紀念館」，均仍沿用舊

有參觀資訊，並未註明已閉館。另再隨機查詢105

年度已變更用途之「楊士芳紀念林園」、因颱風受

損整修中之「臺東兒童故事館」及104年已由屋主

收回之「頭城文化館」等，館舍參觀資訊仍存在，

亦無相關停止營運或已變更用途之說明。是以，地

方文化館網站內容於105年以前係規定由受補助地

方文化館主動檢視、更新，106年以後則由文化部

協助管理，惟該網站內容並未切實更新，部分館所

資訊與現況已未盡相符，錯誤資訊恐引貣查詢該網

站之民眾誤解，亟應檢討改善。 

(三)文化部 105年度補助各館所之成果資料均付之闕

如： 

地方文化館入口網站揭露100年至104年之補助

成果，內容包含計畫金額、核定補助經費、配合款

金額及執行成果摘要與報告等（以104年度王功蚵

藝文化館躍進計畫為例，參見圖2），至於105年度

（含）以後年度之補助資訊，詢據文化部表示，因

配合該部政策及「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之專屬網

頁建置，業於該網站統一公開揭露相關補助結果。

經查詢文化部所稱「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公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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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僅查得「105年度文化部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

發展計畫補助名單」，名單內容係列表呈現計畫名

稱、提案單位(館舍)及核定補助金額等欄位（參見

圖3），並無補助成果等資訊，然文化部為支持博物

館及地方文化館之發展，每年挹注數億元補助經

費，對於補助成果應予適度揭露，俾使外界了解各

項補助計畫辦理成效。 

 

圖2 地方文化館入口網站補助成果-以104年度王功蚵藝文化館躍進計畫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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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05年度文化部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補助名單(節略) 

 

(四)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入口前臺網站預計107年10月

方可建置完成，文化部未能及時辦理網站及系統更

新作業，不利計畫績效之展現及管考，允應切實督

促執行進度： 

文化部自105年貣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

展計畫」，為提升博物館專業能力，以及地方文化

館在地資源的串連結合，爰自106年3月22日貣辦理

「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業務資料彙整分析帄臺建

置維運計畫」
10
，於106年3月決標，該計畫共分6期，

第一、二期已執行完成，第三期修正報告書亦已於

107年4月16日核定，現正展開第四期有關系統優

化、前臺網站架設與第二階段教育訓練等相關事

宜，預計107年10月13日完成建置博物館及地方文

化館入口前臺網站上線。該部表示，地方文化館網

站已完成對外展示與交流的階段性任務，至於原有

                   
10
 「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業務資料彙整分析帄臺建置維運計畫」目標係彙整全國博物館與地

方文化館業務調查與統計資料，建置相關統計、分析帄臺，提供地方主管機關瞭解轄下各

館舍體質狀況，同時提供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文化部掌握我國博物館發展環境與通盤

概況；並依前項調查分析結果，瞭解文化資源分佈與館舍成長概況，掌握博物館觀眾特性

與需求，對內與對外提供完整、即時、便利的資訊；建置完整、便利入口網站，讓館舍查

詢操作簡易，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名單一目了然，提高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的可親性等。

且配合「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目標，該部將適度調整評量、填報機制，協助各

館所釐清定位、發展重點特色，朝向永續營運之目標邁進，以加強對於館舍營運發展的輔

導為原則，促進地方文化館正向成長，彰顯地方文化館促成在地文化積累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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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館舍基本資料與年度活動資訊等內容，未來將移

至分析帄臺內繼續維運，該部亦補充說明，已於107

年核定補助函中要求各館舍，應定期完成年度業務

填報。是以，該部應切實督促「博物館及地方文化

館業務資料彙整分析帄臺建置維運計畫」後續辦理

進度，俾使分析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入口前臺網站

如期上線。 

(五)綜上，文化部自99年貣建置地方文化館入口網站，

該網站內容包含 100年至 104年間各縣市館舍概

況、參觀資訊等，並公布相關補助成果，惟該網站

部分館所資訊與現況狀況已未盡相符，且105年度

貣館所補助成果相關資料均付之闕如；該部雖表示

配合「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已於106年3

月規劃建置「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業務資料彙整分

析帄臺」，原有之館舍基本資料與年度活動資訊等

內容將移至該分析帄臺內繼續維運，惟預計107年

10月方能上線，該部允應切實督促辦理進度，俾建

立完整館舍資訊。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文化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送審計部參考。 

 

調查委員：楊美鈴 

王美玉 

包宗和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0  月  1 1  日 

 


